江西省律师服务费标准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经2022年10月8日江西省律师协会七届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第一条  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司发通〔2021〕87号）《江西省律师服务费标准制定指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定，为规范本省行政区域内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标准备案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登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分所均属于本办法所称律师事务所。
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制定的律师服务费标准，采取每年备案的方式，向所属设区市律师协会备案。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应于每年12月1日前完成下一年度收费标准的备案，在取得执业许可证书的十个工作日内应当制定律师服务费标准并向所在设区市律师协会备案。
第五条  律师事务所在申请备案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许可证正本、副本复印件和扫描件；
（二）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备案申请书纸质版和电子版；
（三）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的收费标准纸质版和电子版。
第六条  设区市律师协会自收齐律师事务所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江西省律师服务费标准制定指引（试行）》的律师服务费标准予以备案，并加盖“XX市律师协会律师服务费备案专用章”。
第七条  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费标准备案通过后，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在本所办公区域的显著位置公示已向律师协会备案的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价格监督投诉电话等，也可同时采取文字、电子显示、网络平台等方式向公众发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对本所律师服务费标准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负责。
第九条  设区市律师协会如发现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违反律师服务收费法规政策规定的，可要求律师事务所予以更正。律师事务所更正后，重新申请备案。
  第十条   收费标准备案后原则上一年内不得变更。律师事务所应当执行该所在律师协会备案的律师服务费标准。
第十一条  各设区市律师协会应于每年5月底、11月底汇总律师事务所服务费标准备案情况，分别报送设区市司法局和省律师协会。
第十二条  设区市律师协会要在开展律师服务费标准备案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对律师事务所制定的律师服务费标准实施动态监测分析的制度机制，每年向省律师协会报送监测分析报告。

省律师协会要指导设区市律师协会对律师事务所制定的律师服务费标准实施动态监测分析工作，不断提高我省律师服务收费的合理化、公开化、普惠化水平。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省律师协会负责解释。

律师服务费标准备案申请（样式）

XX市律师协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健全律师事务所收费管理制度，强化律师服务收费监管，引导本所律师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律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现根据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司发通〔2021〕87号）的有关规定，于XX年X月X日向你会提交律师服务费标准的全部备案材料（详见附件），特此申请对本所律师服务费标准予以备案。

    一、本所简介
    XX律师事务所成立于XX年X月X日，坐落于XX市XX区XX路XX大厦X层，现有专职律师X名、兼职律师X名和实习律师X名。

    二、本所承诺
本所自愿承诺对本所提交的律师服务费标准的全部备案材料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负责。如因本所提交的律师服务费标准备案材料引发任何信访纠纷、诉讼纠纷，或被任何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追究责任，或与向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当事人因此产生任何纠纷的，或对本所的主管部门及所属区、市律协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的，均由本所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附件：1.律师事务所许可证正本、副本复印件和扫描件

2.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备案申请书纸质版和电子版

3.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的收费标准纸质版和电子版

申请人：XX律师事务所

                                       （盖章）

                                    XX年X月X日

附件

XX市律师协会

备案证明

         律师事务所：

根据司法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司发通〔2021〕87号）的规定，本会已收到你所提交的律师服务费标准备案材料，现予以备案。

备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XX市律师协会

                                         年   月  日
